
关于印发《湖南科技大学科研项目级别
认定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湖南科技大学科研项目级别认定办法》已经2025年6月19

日学校校务会议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南科技大学

2025 年 9月 13 日

湖南科技大学文件

大 学 文 件科大政发〔2025〕10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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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科技大学科研项目级别认定办法
（2025 年 6月 19 日学校校务会议审定通过）

一、关于我校主持的科研项目的认定

我校主持的科研项目从高到低分为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、四级、

五级、六级和七级共七个级别，见表 1：

表 1 科研项目分级表

项目

级别
项目类别

一级

1.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、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、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、

创新研究群体项目、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（A类）；

2.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、国家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（合

同经费≥1000 万元）；

3.国家国防科工局、中央军委科技委、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立项的国防军工重大项目

（合同经费≥1000 万元）；

4.除 1、2、3以外，合同经费≥1200 万元的纵向项目；

5.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（含教育学、艺术学等单列学科）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

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；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（合同经费≥60万元）。

二级

1.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、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持项目、联合基金重点项目、重

点国际（地区）合作研究项目、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（B类）；

2.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（合同经费<1000 万元）；

3.国家国防科工局、中央军委科技委、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立项的国防军工重点项目

（300 万元≤合同经费<1000 万元）；

4.除 1、2、3以外，500 万元≤合同经费<1200 万元的纵向项目；

5.一级纵向项目课题（合同经费≥500 万元）；

6.单个项目到账经费（外拨经费除外）≥1000 万元的横向项目；

7.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（含教育学、艺术学等单列学科）；国家软科学研究重大

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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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级

1.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立项的除一、二级以外的其他项目（合同经费≥10万元）；

2.国家国防科工局、中央军委科技委、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立项的除一、二级以外的

其他国防军工项目（30 万元≤合同经费<300 万元）；

3.省重大类项目（100 万元≤合同经费<500 万元）、省创新研究群体项目；

4.除 1、2、3以外，200 万元≤合同经费<500 万元的纵向项目；

5.单个项目到账经费（外拨经费除外）≥400 万元的横向项目；

6.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、青年项目、专项项目（含教育学、艺术学等单列学科）；

中央党群机关或国家部委社科类项目（合同经费≥30万元）。

四级

1.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立项的除一、二级以外的其他项目（合同经费<10 万元）；

2.国家国防科工局、中央军委科技委、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立项的除一、二级以外的

其他国防军工项目（合同经费<30 万元）；

3.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、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（A类），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；

4.省委军民融合办、省国防科工局或人民政府直属科研项目主管部门立项的国防科技

计划重点项目（合同经费≥50万元）；

5.除 1、2、3、4以外，100 万元≤合同经费<200 万元的纵向项目；

6.全国教育科学规划（教育部重点、青年项目）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年度项目；

国家艺术基金；国家出版基金；中央党群机关或国家部委发布的社科类项目（10 万元

≤合同经费<30 万元）；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；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项目；省

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立项的重大项目。

五级

1.国家部委立项的一、二、三、四级以外的其他自科类项目；

2.省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（B类）；

3.省委军民融合办、省国防科工局或人民政府直属科研项目主管部门立项的国防科技

计划重点项目（合同经费<50 万元）；

4.除 1、2、3以外，50万元≤合同经费<100 万元的纵向项目；

5.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、与地方联合资助项目；

6.中央党群机关或国家部委（总局）立项的其他社科类项目；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

点项目；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点项目；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；省属其他

厅局立项的重大项目（合同经费≥6万元）。

六级
1.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、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（C类）、联合基金项目，省科技计划

一般项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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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省委军民融合办、省国防科工局或人民政府直属科研项目主管部门、国家国防科技

重点实验室立项的其他国防科技计划项目；

3.省教育厅重点项目、优秀青年项目；

4.有独立编号的省重大科技攻关计划项目课题；

5.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、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项目；

6.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立项的项目（到校经费≥5万元）；

7.自科单个项目到账经费（外拨经费除外）≥50 万元的横向项目；人文社科类教学科

研单位教师主持的单个横向科研项目到账经费（外拨经费除外）≥20 万元的横向项目；

8.省社科规划办、省发改委、省教育科学规划办、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等立项

的除四、五级以外的其他项目；省属其他厅局立项的重大项目（合同经费<6 万元）和

重点项目。

七级 1.一级至六级以外的其他纵向项目（不含学校立项的各类项目）。

备注：

1.横向项目认定项目级别的，须按照《湖南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横向科研项目备案工

作操作指引》完成备案申请并通过省科技厅审核；横向项目需结题完成后才能进行

项目等级认定；增补合同不能与原合同视为同一项目进行认定。

2.若纵向项目结题时实际到账经费小于立项合同经费，按照实际到账经费进行项目级

别认定，并追回由此产生的聘岗、绩效等相关待遇差额。

二、关于我校参与校外单位主持的一、二级国家类项目的认定

1.关于科技类项目的认定

对于合作参与校外单位主持的一、二级国家类项目，申报书

盖有我校公章（申报书不需要合作单位盖章的，申报时需要到科

学研究部备案），我校与项目主持单位签订项目研究合作协议，划

拨到我校直接经费实际到账大于 60 万元（含），视同为我校主持

的三级项目（计算人数见表 2）；大于 40 万元（含）小于 60 万元

的，视同为我校主持的四级项目；大于 20万元（含）小于 40 万

元的，视同为我校主持的五级项目；大于 10 万元（含）小于 20

万元的，视同为我校主持的六级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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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项目计算人数与该项目我校立项经费（外拨经费除外）关系表

我校立项经费

（万元） 200 500 1000 2000 4000 8000

计算人数（N） 2 3 4 5 6 7

2.关于社科类项目的认定

承担校外单位主持的一、二级项目的子课题，申报书盖有我

校公章（申报书不需要合作单位盖章的，申报时需到社会科学处

备案），我校与项目主持单位签订项目研究合作协议，划拨到我校

经费实际到账（外拨经费除外）达到或超过当年度国家哲学社会

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平均资助额度的，视同为我校主持的三级项目；

大于等于当年度教育部年度规划项目立项经费，小于当年度国家

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立项经费的，视同为我校主持的四级

项目；大于 5万元（含）小于当年度教育部年度规划项目立项经

费的，视同为我校主持的六级项目。

三、关于我校参与校外单位主持的其他纵向科研项目的认定

1.关于科技类项目的认定

（1）对于合作参与校外单位主持的三级及以上项目（一级、

二级国家类项目除外），申报书盖有我校公章（申报书不需要合作单

位盖章的，申报时需要到科学研究部备案），划拨到我校直接经费实

际到账（外拨经费除外）大于60万元（含）的，视同为我校合作协

议负责人主持的四级项目；大于40万元（含）小于60万元的，视

同为我校合作协议负责人主持的五级项目；大于20万元（含）小于

40万元的，视同为我校合作协议负责人主持的六级项目。

（2）对于合作参与校外单位主持的四、五级项目，申报书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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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我校公章（申报书不需要合作单位盖章的，申报时需要到科学

研究部备案），我校与项目主持单位签订项目研究合作协议，划拨

到我校直接经费实际到账（外拨经费除外）大于 20 万元（含）的，

视同为我校合作协议负责人主持的六级项目。

2.关于社科类项目的认定

对于合作参与校外单位主持的三级项目，划拨到我校经费实

际到账大于 4万元（含）（需主持人签名，以及所在单位科研管理

部门盖章的委托材料原件）的，视同为我校主持的六级项目。

四、关于参与我校主持的一、二级纵向科研项目或研究经费

额度大的三级纵向科研项目的认定

1.关于科技类项目的认定

（1）对于我校主持的一、二级纵向项目，N名申报书中参与人

（不包括项目负责人）都视同为主持三级项目（计算方法见表3）。

表 3 项目计算人数与该项目我校立项经费（外拨经费除外）关系表

我校立项经费

（万元） 120 200 500 1000 2000 4000 8000

计算人数（N） 1 2 3 4 5 6 7

（2）对于我校主持的研究经费额度大（≥200 万元）的三级

纵向项目，N 名申报书中参与人（包括项目负责人）都视同为主

持三级项目（计算方法见表 3）。

2.关于社科类项目的认定

我校主持的一级项目中 3个子课题负责人（申报时确定），视

同为主持三级项目；我校主持的二级项目中 2名参与人（申报时

确定）视同为主持四级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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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有关说明

1.在本办法涉及的科研项目中，湖南科技大学必须是上级主

管部门下发批文中的项目承担单位。

2.出现本办法中未提及的特殊情况，由科学研究部和社会科

学处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后，报学校党委会议或校务会议审定。

3.本办法由科学研究部和社会科学处负责解释，自 2025 年 1

月 1 日起施行，原《湖南科技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级别认定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科大政发〔2022〕65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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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科技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5年 9月 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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